
丽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 2024 年“双随机
一公开”工作方案及计划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云南省公路路政条例》和《云南省

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 2024 年度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抽查

工作计划的通知》（云交政法〔2024〕4号）文件要求，全面

落实 2024年抽查计划， 特制定年度抽查工作方案。

一、抽查任务

根据《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 2024 年度双随机抽

查事项清单和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》要求，丽江支队高速公

路一大队依据《云南省公路路政条例》第三十五条，对辖区

高速公路服务设施抽查。

二、任务时间及要求

1、抽查范围为高速公路服务设施。

2、在 2024年 5月-10月之间完成抽查，每个检查对象 只

能抽查一次。

3、选择执法员必须不少于 2人，建议在 2-4人之间为 准，

选几人请填写准确数字。

三、检查对象

丽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辖区大丽高速公路拉市海服

务区、九河停车区、石金山加水站；香丽高速公路白汉场服

务区、龙蟠服务区；蓉丽高速公路丽江服务区、龙潭停车区、

三川服务区、六德停车区、仁和服务区按不低于 30% 的比



例，抽取 3个服务设施。

四、名单抽取

在“云南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综合信息管理系统”中进

行执法检查人员和检查对象随机抽取。执法检查人员由检查

实施部门根据实际需要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匹配。

检查对象如在本年度中已经被抽取检查过的，则不再进行检

查。检查对象如已经被其他抽查计划抽取但尚未实施检查

的，应合并检查事项一并实施检查。

五、检查内容

对辖区公路服务设施情况进行检查。

六、检查方式

按照《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2024 年度双随机抽查事项清

单》规定，检查方式应采取现场检查方式为主，现场检查、

实地核查、日常巡查。

七、抽查结果处理

抽查结果包括未发现问题、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、不配

合检查情节严重、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、发

现问题待后续处理等。对抽查检查发现的问题要依据相关法

律、法规规定，应当责令整改的，要及时下发责令整改通知

书；符合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异常状态情形的，要及时

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异常状态，不得以口头教育等代替。

发现涉案线索的，要及时立案查处，防止“一抽了之、 一

查了之、查而不处、查而不罚”等情况发生。按照“谁检查、



谁录入”的原则，抽查工作完成后，应 在抽查工作完成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内，将检查结果记于市 场主体名下，并通

过云南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综合信息管理 系统或国家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系统(云南)向社会公示。

八、抽查结果的运用

对抽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，要按照“谁管辖、谁负责”

的原则做好后续监管的衔接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惩

处力度，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，防止监管脱节。

九、工作要求

要高度重视随机抽查工作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结合

本地实际建立完善工作机制，明确工作任务和职责分工，检

查结束后要做好总结工作。严格按照计划任务时间要求完成

抽查检查和结果录入公示工作。在执行年度抽查计划中遇到

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与沟通协调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杨学孔(副大队长) 18687998177

云南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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